
风险防控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市英之雄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

“本组织”）风险管理，建立规范、有效的风险控制体

系，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增强风险识别、处置、应对和

化解能力，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

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关于改革社会组

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本组织实际情况，制定风险

防控管理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风险防控管理是指本组织依据

总体战略和运营目标，确定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度，通

过识别潜在风险、评估风险，针对重大风险拟定风险管

理策略并在组织管理的各个环节和运营过程中落实规范

化的风险防控要求，将风险控制在组织风险承受度范围

以内的过程和方法。

第三条 按照组织目标的不同对风险进行分类，组织

风险分为：战略风险、服务风险、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

（一）战略风险：未制定或制定的战略决策不正确，

影响战略目标实现的负面因素；

（二）服务风险：因服务决策的不当，妨碍或影响

服务发展实现的因素；

（三）财务风险：包括财务报告失真风险、资产安



全受到威胁风险和舞弊风险；

（四）法律风险：没有全面、认真执行国家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定影响合规性目标实现的因素。

第四条 组织根据战略规划和运营目标制定风险防

控管理原则。

（一）全面风险管控原则：组织风险防控管理工作

应覆盖运营与管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并对其中

关键风险实施重点管控；

（二）分级分类管控原则：组织各部门、服务点负

责管控各自面临的风险，并根据风险的不同特点进行分

类管理；

（三）可知、可控、可承受原则：组织应对风险进

行事前预测，做到风险可知，通过分析、评估并制定风

险管理策略和措施加以防范和控制，将风险降至各自可

承受范围之内。

第二章 风险管理及职责分工

第五条 理事会负责组织全面风险防控管理工作，其

主要职责为：

（一）审议组织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规划、设

置及职责方案；

（二）审议组织风险防控管理制度、服务风险控制

制度和流程；

（三）审议组织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报告；



（四）对组织重大服务项目进行监督、控制和审查；

（五）全面管控组织运营过程中的重大风险；

（六）对组织重大风险事项提出解决方案并组织实

施；

（七）指导、监督组织全面风险管理工作。

第六条 组织战略风险、服务风险、财务风险、法律

风险等实行归口管理、分工负责，并按照本制度规定，

对各自负责的风险领域实施管理与监控。

（一）战略风险：由理事会负责管理与监控；

（二）服务风险：由秘书长对服务风险的管理与监

控；

（三）财务风险：由财务部负责财务风险的管理与

监控；

（四）法律风险：由秘书长负责监督组织各项工作

的合规性及合法性。

第三章 风险防控管理的初始信息收集

第七条 秘书长广泛、持续不断地收集与组织风险防

控管理相关的内部、外部初始信息，包括历史数据和未

来预测，把收集初始信息的职责分工落实到各部门。

第八条 在战略风险方面，收集与组织相关的政策、

技术环境、市场需求、竞争状况等方面的重要信息，重

点关注本组织发展战略和规划、年度运营计划与目标、

发展战略，以及编制战略、规划、计划、目标的有关依



据。

第九条 在财务风险方面，收集与组织资产营运能

力、发展能力指标的重要信息，重点关注成本核算、资

金结算和现金管理业务中曾发生或易发生错误的业务流

程或环节。

第十条 在服务风险方面，收集与组织服务项目、主

要服务购买方、服务对象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对现有的

服务流程进行监管、评价及持续改进，分析服务风险管

理的现状和能力。

第十一条 在法律风险方面，收集与组织法律环境、

员工道德、重大协议合同、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等方面的

信息。

第十二条 组织对收集的初始信息应进行必要的筛

选、提炼、对比、分类、组合，以便进行风险评估。

第十三条 组织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风险信息收

集与识别工作，包括资料查阅法、问卷调查法、面谈采

访法、历史事件分析法等。

第四章 风险评估

第十四条 秘书长为组织风险防控管理具体工作组

织，负责评估组织各类风险，并提出应对风险的具体建

议和办法，供理事会决策。

第十五条 各部门可以在本制度框架下制定各自的

风险评估管理办法，设立专人与理事会沟通信息，汇报



各自在运作过程中所出现的风险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

第十六条 理事会负责评估管理组织战略环境风险、

决策风险，并对该等风险提出具体的管理方案。

第十七条 财务部负责评估组织财务风险及组织运

营管理风险状况，并向理事会提交有关风险评估文档。

第十八条 理事会可在法律顾问的协助下负责评估

组织的法律风险。

第十九条 秘书长汇总各部门的风险评估文档，展开

相应的评估研究。

第二十条 各部门应就其所展开的业务、服务过程分

阶段实施风险评估，如有必要，每一阶段的各个关键点

都应该有风险评估文档记载。

第二十一条 每个评估文档应包括风险评估所存在

的假设、评估方法、评估结果以及应对预案。

第二十二条 各部门对风险监控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包括风险变化的原因、潜在影响以及应对预案调整建议

等，并将监控及分析结果汇总提交秘书长。

第二十三条 各部门在日常风险监控中，如发生重大

突发事件，按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并及时向

理事会报告。理事会在接到突发风险报告后，及时组织

评价突发事件的影响，制定风险应对方案。对可能造成

重大影响的风险，组织讨论完善风险应对方案，由理事

长（会长）或秘书长（总干事）审批后组织实施，并提

交理事会备案。



第五章 风险防控管理解决方案

第二十四条 本方案构建慈善基金会全流程风控体

系，以保障资金安全（差错率≤0.1%）、项目合规（100%

符合《慈善法》）为核心目标。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

合规审计部、项目执行组三级架构，通过"事前评估-事

中响应-事后复盘"机制运作。关键措施包括：资金支付

双因子验证、项目三阶评估模型、区块链存证系统及 48

小时法律响应。配套年度三维审计（财务/项目/IT）与

定制化培训，确保风险损失控制在预算 0.5%以内。

第六章 风险防控管理的监督与改进

第二十五条 风险防控管理的监督与考核是指对风

险防控管理的效果和效率进行持续监督与考核评价，包

括对风险防控管理工作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对风险

防控管理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根据监督或

考核的结果，持续对风险防控管理工作进行改进与提升。

第二十六条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一）是否按计划完成本组织的全面风险防控管理

体系建设；

（二）是否按要求参与风险防控管理的各项工作；

（三）风险防控管理职责是否得到清晰的界定和落

实；

（四）重大风险的监控报告和预警应对是否全面、



及时、有效；

（五）有无超出预警范围的重大风险发生，并对运

营目标造成重大影响。

第二十七条 各有关部门应定期对风险防控管理工

作进行自查和检验，及时发现缺陷并改进，其检查、检

验报告应及时报送理事会。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制度经2024年2月6日第三届第七次理事

会审议通过生效，由理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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